
涉县经济开发区园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项目清漳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涉县经济开发区园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项目清漳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  强化脱氮无泡曝气膜强化脱氮无泡曝气膜
填料反应器设备（设备暂估价）采购安装项目填料反应器设备（设备暂估价）采购安装项目  招标公告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涉县经济开发区园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项目清漳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强化脱氮无泡曝气膜填料反应器设备
（设备暂估价）采购安装项目招标人为江西建工轨道建设有限公司，招标项目资金来自政府债券资金，出资比例
为100%。 该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强化脱氮无泡曝气膜填料反应器设备采购安装采购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涉县经济开发区园区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项目，——清漳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包括以下单体工程：选择
池部分，高密度沉淀池部分、臭氧接触池部分、曝气生物滤池及反洗水池、排放水池、提升泵站、臭氧制备间、液氧站、
污泥浓缩池、污泥脱水机房、反冲洗废水池、附属用房、厂区各单体改造、除臭系统、变配电室、污水源热泵房及出水在
线监测间。其中选择池需安装强化脱氮无泡曝气膜填料反应器设备12套，处理规模为2.5万m3/d。 本项目主要为强化脱氮
无泡曝气膜填料反应器设备及与之相关的配套设施的供货、安装、调试、验收、质保及售后服务等全部内容。 2.1.1资金来
源：政府债券资金。 2.1.2资金落实情况：已落实。 2.1.3供货期要求：60日历天。 2.1.4质量要求：符合国家和行业的现行
规范、规程及标准。
2.2招标范围：本次招标活动所提供的技术标准及要求和图纸所示范围的全部内容以及招标人提供的答疑资料、澄清资料、
其他补遗资料、技术交底等相关内容。。

3.投标人资格要求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对投标人的资格要求如下:
3.1.1资质要求: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为具有有效营业执照的生产商或代理商（经营范围内须包含环保或环境设备的销
售），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服务能力；
3.1.2信誉要求:投标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税收违法黑名单和政府采
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1.3其他要求:1）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 2）单位负责
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对同一标段投标； 3）特别说明：本项目投标文件技术标部分
采用暗标方式编制及评审，即投标人在编制投标文件技术标部分时屏蔽投标人名称等信息，评标委员会依照招标文件的规
定对投标文件技术标部分进行评审。
。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一个制造商对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设备，仅能委托一个代理商参加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3-09-14 00:00至2023-09-20 23:59（北京时间，下同），登录 “惠招标电子招投标交易平
台”（http://www.hbidding.com/）下载电子招标文件。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0元，售后不退。

5. 投标文件的递交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3-10-08 09:00:00， 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惠招标电子招投标交易平
台”（http://www.hbidding.com/）递交电子投标文件。

5.2 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



6. 发布公告的媒介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河北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惠招标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 上发布。

7.联系方式联系方式

招标人：
江西建工轨道建设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
构：

河北博达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解放东路2222号李巷综
合大厦

地址： 涉县海龙小区1号楼1单元1室

邮编： 056400 邮编： 056400
联系人： 姜建辉 联系人： 李志芳
电话： 13315177322 电话： 15175036980
传真： / 传真： /
电子邮件： / 电子邮件： /
网址： / 网址： /
开户银行： / 开户银行： /
账号： / 账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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